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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建議根據特別授權發行H股股份

董事會於2021年2月25日宣佈，其決議尋求股東批准，以獲取有關建
議發行H股股份的特別授權。

授出特別授權及建議發行H股股份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及類別
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根據上市規則，載有（其中包括）特別授權詳細情況，建議發行H股股
份以及臨時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會議通知的通函會適時寄予全部股東。

董事會於2021年2月25日宣佈，其決議尋求股東批准，以獲取有關建議發
行H股股份的特別授權。建議根據特別授權發行H股股份的基本情況如下：

1. 發行股票的種類和面值

建議將予發行的48,044,560股H股股份均為在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的
面值為每股人民幣 1.00元的普通股。將予發行的H股總面值為人民
幣48,044,560元。除適用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另行規定外，擬新增發
行的所有H股於發行及繳足之後須在各方面均與本次H股發行日期
之所有其他H股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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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行方式同發行時間

本次H股發行將根據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授出的特別授權
採取非公開發行的方式進行。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
東會議，以就有關授出特別授權事宜向股東尋求批准。本次H股發
行將在得到包括中國證監會及聯交所在內的相關監管機構的批准
後並在該等批准的有效期內適時實施。

3. 發行對象

本次發行將面向依據美國證券法S規例在美國境外以離岸交易方式
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及面向僅可根據美國證券法項下的登記豁免向
美國境內的合資格機構買家（定義見美國證券法第 144A條）建議發行
對象應按照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方式直接或間接認購H股股份。

據本公司所深知，本次建議發行H股股份的目標投資者並不包括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本次建議發行H股股份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的關連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就本次H股發行物色到任何配售代理
或其他投資者，亦無簽訂任何正式協議。與配售代理及╱或投資者
簽訂正式協議後，本公司將就本次H股發行於適當時候或根據上市
規則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

4. H股發行規模

本次建議發行H股股數不超過48,044,560股（含本數）H股。本次H股發
行將在得到中國證監會及聯交所批准後實施，實際擬發行的H股股
份數量將由董事會及其授權人士在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
授權下根據市場情況及上市規則確定。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期，本 次H股 發 行 前，本 公 司 已 發 行 的 股 份 總 數 為
1,347,604,554股，當中A股共1,107,381,754股，佔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
82.18%，而H股共240,222,800股，佔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 17.82%。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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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48,044,560股乃為本公司擬配發及發行之新H股。認購股份分別
佔截至本公告日期已發行H股總數及已發行股份總數之20%及3.57%，
以及分別相當於認購股份發行後經擴大之已發行H股總數及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16.67%及3.45%。

5. 定價方式

認購股份的發行價格將在充分考慮現有股東利益、投資者偏好和本
次H股發行的風險的前提下，根據國際慣例、中國的監管要求，依據
發行新H股股份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情況及H股的市價，參照國際資
本市場上與本公司同類公司的估值水平進行確定，且不得較下述價
格（取最高者）折讓超過20%：

(i) 簽訂有關H股配售協議當日H股的收市價；及

(ii) 緊接以下日期當中最早一個日期（包括當日）之前五個交易日期
間H股的平均收市價：

a. 公告H股配售協議的日期；

b. 簽訂H股配售協議日期；及

c. H股配售或認購發行價確定日期。

本次H股發行項下將予發行的股份將全部採用現金方式認購。

認購股份無發行底價。

本公司本次H股發行的定價機制需要向中國證監會國際部備案，具
體定價機制不受中國相關監管機構監管。本公司H股發行方案已經
董事會審閱。

本次H股發行定價將在充分考慮現有股東利益、投資者接受能力和
本次H股發行所涉及風險的前提下，根據國際慣例、中國監管機構
的監管要求，依據屆時國際資本市場情況，參照H股股價走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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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上同類公司的估值水平等因素進行確定，以保證本次發行
價格公平合理，減少價格折扣和稀釋對本公司現有股東的影響。根
據上市規則第7.27B條的規定，倘H股發行將導致25%或以上的理論
稀釋影響，則本公司不得承擔H股發行。

6. 本次發行前的滾存利潤

本次H股發行完成後，本次H股發行前的本公司滾存未分配利潤由
全體股東根據彼等各自的持股比例共享。

7.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擬將建議發行H股所得款項淨額用途載列如下：

擬定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分配比例

產能擴張建設及潛在投資 80%

營運資本及一般企業用途 20%

產能擴張建設主要涉及本公司的海外鋰資源項目。潛在投資的鋰資
源可能包括礦石、鹵水、鋰粘土等。倘所得款項淨額無需即時用於
上述用途，只要被視作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本公司可能將該等
資金持作短期存款或購買短期理財產品。

8. 本次H股發行決議有效期

本次H股發行決議有效期為該決議案於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
議上通過之日起十二個月。如果董事會及╱或其獲授權人士已於決
議有效期內決定本次H股發行，且本公司已在決議有效期內就本次
H股發行取得監管部門的批准及許可，並已向其備案或登記（如適用），
則本公司可在該批准、許可、備案或登記確認的有效期內完成有關
本次H股發行。董事會可根據實際情況提請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
東會議審議並酌情批准延長本次H股發行決議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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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市申請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本次H股發行項下將予發行的新H股於
聯交所上市及買賣。除適用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所有
將予發行的新H股於發行及繳足股款後，將在本次H股發行之日於
各方面與所有其他H股享有同等地位。

建議授出特別授權

為保證本次H股發行的順利實施，將提請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並同意本公司董事會進一步授權董事長李良彬先
生或董事會秘書歐陽明女士，在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審議通
過的框架和原則下、在本次H股發行決議有效期內，共同或單獨全權辦
理本次H股發行的全部事項。

本次授權的具體內容包括但不限於：

(1) 在法律、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允許的範圍內，根據
境內外監管機構及聯交所的規定，基於本公司的實際情況對本次H

股發行方案進行必要的調整及補充，以及制定及實施本次H股發行
的最終方案；

(2) 代表本公司批准及修訂、補充、簽署、提交、提呈及簽立有關本次H

股發行的所有協議、合同及其他文件；

(3) 代表本公司根據監管機構的要求，批准及編製、簽署及提交本次H

股發行相關的法定文件，在審批流程中與監管部門及其他政府部門
溝通並回覆反饋意見，以及處理信息披露相關事宜；

(4) 本次H股發行完成後，及時修訂公司章程相關條款，完成註冊資本
變更相關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以及處理與該等變更相關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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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追認及確認特別授權項下或與特別授權一致或
與特別授權有關的所有行動，及本公司根據本次H股發行事項所採
取或將予採取的所有行動；及

(6) 全權處理有關本次H股發行的所有其他事項。

特別授權在有效期內可行使一次或一次以上。

上述授權事項中需要在本次H股發行結束後繼續推進或實施的事項的
授權期限為自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授出特別授權之日起至相
關事項辦理完畢之日止。其他授權有效期為自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
東會議批准之日起十二個月。

本次H股發行的理由和益處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基礎化學原料製造、化工產品銷售、電池
製造及貨物進出口。近年來，本公司業務儲備充足，業務發展保持快速
增長步伐，導致本公司對融資需求有所增加。因此，董事會建議根據特
別授權發行不超過 48,044,560股H股。建議發行H股完成後，本公司將進
一步整合資本實力以供各業務分支持續發展，有利於本公司發展其核
心競爭力及達成戰略目標。

本次H股發行對本公司股權架構的影響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的股份總數為1,347,604,554股，當中A股
共1,107,381,754股，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82.18%，而H股共240,222,800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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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將予發行的H股股數為 48,044,560股，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其他
變動，以下載列本公司於下述時間的股權架構：(i)截至本公告日期；及 (ii)

緊隨本次H股發行完成後：

截至本公告日期 緊隨本次H股發行完成後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所有類別

股份總數

的概約

百分比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所有類別

股份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H股股東
王曉申 37,000 0.00% 37,000 0.00%

公眾H股股東
建議發行對象 – – 48,044,560 3.45%

其他H股公眾持有人 240,185,800 17.82% 240,185,800 17.21%

已發行H股總數 240,222,800 17.82% 288,267,360 20.66%

A股股東
李良彬 269,770,452 20.02% 269,770,452 19.33%

王曉申 100,898,904 7.49% 100,898,904 7.23%

其他核心關連人士A股股東 18,201,841 1.35% 18,201,841 1.30%

A股公眾持有人 718,510,557 53.32% 718,510,557 51.48%    

已發行A股總數 1,107,381,754 82.18% 1,107,381,754 79.34%
    

已發行股份總數 1,347,604,554 100% 1,395,649,114 100%
    

本次H股發行的條件

本次H股發行須經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上批准、本公司
已就認購股份上市及允許買賣獲得聯交所及中國證監會批准，且該批
准於H股發行之前未被撤銷或取消。



– 8 –

上市規則的涵義

本次H股發行及授出特別授權之決議已於 2021年2月25日由董事會審議
及批准。概無董事於上述事項中擁有重大權益，故概無董事就該等董事
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據本公司所深知，建議發行H股的目標投資者不包括本公司的關聯人士。
因此，建議發行H股並無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董事會預期本公司將繼續維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以符合上市規則所載
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要求。

過往十二個月內的股本集資活動

經中國證監會於 2020年7月13日批准及股東於本公司 2019年8月13日的股
東大會上批准後，於 2020年8月6日，本公司公開發行共計 21,080,000張A

股可轉債，每張面值人民幣 100元。因此，發行的A股可轉債本金總額為
人民幣2,108百萬元。

於2020年9月23日，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以每股H股36.35港元的價格成功
配售共計40,037,000股H股，所獲募集資金淨額總計約 1,449百萬港元。

除上述活動外，緊接本通函日期前12個月內，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集資活動。

過往十二個月內的股本集資活動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H股於 2018年10月在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從該等H股上市所得款項淨額
為404,400,500美元。根據招股章程中描述的所得款項用途計劃，所得款
項淨額約 58%擬用於 (i)上游鋰資源的投資及收購，及 (ii)就勘探上游鋰資
源及擴充鋰化合物、金屬鋰、鋰電池及鋰回收的產能提供資本開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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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款項淨額約22%擬用作向美洲鋰業提供財務協助；所得款項淨額約
10%擬用作加大研發力度；所得款項淨額約10%擬用作營運資金及一般
企業用途。截止2019年12月31日，所得款項結餘金額為 40,440,000美元。
截止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累計使用所得款項為410,092,659美元，所得
款項結餘金額為0美元。上市所得款項用途如下：

招股章程披露的

所得款項用途

按招股章程

披露的所得

款項用途

百分比 使用詳情

截止

2020年6月30日

的已使用金額

(i)上游鋰資源的投資及收購；
及 (ii)就勘探上游鋰資源及
擴充鋰化合物、金屬鋰、
鋰電池及鋰回收的產能提
供資本開支

58% (i)收購Cauchari-Olaroz項目
37.5%的股權，並為該項目提
供貸款；(ii)寧都17,500噸碳
酸鋰生產綫的建設；(iii)動
力電池項目的建設；及 (iv)鋰
電池回收項目的建設

234,550,000美元
折合人民幣

1,626,235,582元

向美洲鋰業提供財務協助，
而美洲鋰業將使用該等資
金支付建造Cauchari-Olaroz

項目的資本開支

22% 向美洲鋰業提供財務資助，用
於Cauchari-Olaroz項目開發貸
款

88,970,000美元
折合人民幣

616,867,106元

用作本公司的研發費用，尤
其是固態電池的研發

10% 用作本公司的研發費用 40,440,000美元
折合人民幣

284,206,254元

運營資本及一般企業用途 10% 用作本公司一般運營目的發
行A股可轉債所得款項用途

46,132,659美元
折合人民幣

319,857,479元
（含存款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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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A股可轉債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0年8月6日，本公司公開發行共計21,080,000張A股可轉債，每張面
值人民幣100元，因此，擬發行的A股可轉債本金總額為人民幣2,108百萬元。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6月28日的通函所述，發行A股可轉債的所得款
項將用於認購Minera Exar S.A.部分股權項目、萬噸鋰鹽改擴建項目及補
充營運資本。

前次發行H股所得款項用途

於2020年9月23日，本 公 司 成 功 配 售 共 計40,037,000股H股，所 獲 募 集 資
金 淨 額 總 計 約 1,449百 萬 港 元。自 該H股 配 售 之 日（即 2020年9月23日）起
至2021年1月31日，前次發行H股所得款項總計約 81,219,287美元（折合約
629,571,303港元）已主要用於本公司海外項目的建設及作一般企業用途。
本公司預計將在2021年6月30日前使用完前次發行H股所得的全部款項。

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會議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
以供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有關建議發行H股股份及建議授出
發行H股股份特別授權。

根據上市規則，載有（其中包括）特別授權，建議發行H股股份以及臨時
股東大會和H股類別會議通知的通函會適時寄予全部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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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普通股，以人
民幣計值並於深交所上市及買賣（股份代號：
002460）

「A股類別股東會議」指 A股類別股東會議

「A股股東」 指 A股持有人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類別股東會議」 指 A股類別股東會議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

「本公司」 指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A股及H股分別於深圳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份代號：002460）及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股份代號：01772）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核心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中國證監會」 指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1年3月17日（星期三）下午二時正
假座中國江西省新餘市經濟開發區龍騰路公
司總部研發大樓四樓會議室舉行的臨時股東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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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境外上
市外資普通股，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股份代號：
1772）

「H股類別股東會議」指 H股類別股東會議

「H股股東」 指 H股持有人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發行」或「本次
H股發行」

指 本公司建議發行不超過 48,044,560股H股

「上市」 指 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
時修訂）主板由聯交所營運的股票市場（不包
括期權市場），獨立於聯交所GEM並與其並行
運作

「主板」 指 由聯交所營運的股票市場（不包括期權市場），
獨立於聯交所GEM並與其並行運作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及除非文義
另有所指，不包括中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9月27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A股及╱或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特別授權」 指 股東就本次H股發行於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
東會議擬向董事會授出的特別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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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股份」 指 擬認購H股發行之股份

「子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 •江西
2021年2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生、
鄧招男女士及沈海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楊娟娟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駿先生、黃斯穎女士、徐一新女士及徐光
華先生。


